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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记者 杨依军 郝
亚琳）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国的发展不是为了压倒别人，不是要
与任何国家争夺所谓“世界主导权”。

在回答有关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世界趋
势2030》报告涉华内容的问题时，洪磊表示，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
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长期艰苦奋
斗，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不久前召开的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

未来发展目标，我们将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
的发展是要不断超越自己，并对人类和平与发
展做出更大贡献，而不是为了压倒别人；中国
的发展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而不是要
与任何国家争夺所谓“世界主导权”。

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需要
各国共同努力，携手合作。中国奉行开放、包
容、共赢的对外政策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
周边政策，愿与各国一道，共同促进本地区及
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外交部：

中国发展不是要争夺“世界主导权”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记者 齐中熙）

记者12日从铁道部获悉，2012年12
月15日起，铁路部门将通过多种渠道集
中受理学生团体往返票。

团体票的乘车日期为节前：2013年
1月13日至1月31日，节后：2013年2月

17日至3月3日。具备互联网集中办票
资质的学校可于 2012 年 12 月 15 日 8
时-12月25日22时通过互联网输入学
生团体往返票需求订单。

同时，自 2012 年 12 月 26 日起，
12306网站、电话、人工窗口等均同步发
售2013年3月3日前的学生往返票。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记者 胡浩）

目前我国已设置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点
2.86万个，覆盖全部省（区、市）、地市和30%的
县。这是记者从卫生部12日召开的2012年卫
生监督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据卫生部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局局长苏
志介绍，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自今年7
月1日起全面实施，指标由原来的35项增加到
106项。为了贯彻实施新标准，我国加强国家饮
用水卫生监测网络建设，对全国各地区饮用水

水质情况进行全面监督监测。同时，卫生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组织对占全国城市公共供
水能力80%左右的1000多家水厂进行普查，全
面了解饮用水水质的状况。普查结果显示，按
照新标准进行评价，水质达标率为83%。

根据卫生部门相关规划，到2015年，各省
级和省会市的疾控机构检测能力将实现新标
准全部106项指标全覆盖，地级疾控机构具备
水质常规指标和本地区重点非常规指标的检
测能力，县级疾控机构具备水质常规指标的
检测能力。

我国城市生活饮用水
水质达标率为83%

铁路春运学生团体往返票15日起办理

□据《新京报》

从明年1月1日起，行政单位不得举
债，不得对外提供担保。11日，财政部发
布《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答记者问，用于
规范行政单位的财务行为，加强对行政
单位的财务管理和监督。

规则明确，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的主
要任务有：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预
算执行，完整、准确、及时编制决算，真实
反映单位财务状况，建立健全财务管理
制度，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对行政单

位财务活动的控制和监督。
规则对行政单位的一些权限作了明

确的规范。比如规范了行政单位资产管
理，进一步完善资产的分类和定义，规范
资产的配置、使用、处置管理，鼓励行政
单位开展资源共享、装备共建工作。同
时明确规定行政单位不得举借债务，不
得对外提供担保。

同时，行政单位的各项收入应当全部
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未
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行政单位不得将占
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

□新华社济南12月12日专电（记者 王
志 钱荣）

临近年底，为让辛苦打工一年的建筑
农民工及时拿到“血汗钱”安心返乡过年，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近日明确规定，发
放农民工工资时，须将工资发放给农民工
本人，并保存工资发放签收记录，严禁将
工资交给“包工头”、班组长或其他不具备
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发放。

为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济
南市规定，总承包企业对所承建工程的农
民工工资发放负总责，建设单位应按照合
同约定按时支付工程款，及时组织竣工验
收和竣工结算。凡因工程款不到位，导致
拖欠农民工工资，施工企业可立即采取措

施停止施工，防止拖欠工资事态扩大，由
此带来的损失由建设单位承担，且该企业
开发的所有项目均纳入严格监管程序，直
至问题解决。

济南市明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
群体性事件，将对相关责任主体加大责任
追究力度。属建设单位责任的，不予办理
此单位新开工项目招标、质量安全监督、
施工许可手续。属建筑企业责任的，记录
企业不良行为，取消其参与各类创优评先
活动的资格；情节严重的，限制其工程投
标资格，停止其资质升级、增项，降低资质
等级乃至吊销资质证书。对外地进济建
筑施工企业，情节严重的，一律清出济南
建筑市场，并将其不良行为函告企业注册
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济南严禁将农民工工资发给“包工头”

《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发布

行政单位不得举债


